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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元道通信股份有限公司开展融资租赁业务 

并接受全资子公司及关联方担保的核查意见 

 

国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作为元道通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元道通信”

或“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的保荐机构，根据《证券发行上

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3 号——保

荐业务》《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2号——创业板上市公司规

范运作》等相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对元道通信开展融资租赁业务并

接受全资子公司及关联方担保事项进行了审慎核查，具体情况如下： 

一、交易情况概述 

（一）融资租赁事项的基本情况 

公司为拓宽融资渠道，优化融资结构，满足生产经营中的资金需求，与邦银

金融租赁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邦银金租”）签署《融资租赁合同》，以直

接租赁的形式开展融资租赁业务，融资金额不超过人民币 16,000 万元，期限不

超过 3年。 

公司与邦银金租无关联关系，以上交易不构成关联交易，亦不构成《上市公

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

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在董事会审议权限范围内，无需提交股

东大会审议。 

（二）接受全资子公司及关联方担保的基本情况 

公司全资子公司深圳市元道通信技术有限公司、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

李晋先生及其配偶雷璐女士无偿为公司开展前述融资租赁业务项下全部债务提

供连带责任保证并分别签署《保证合同》，保证期间为自主合同约定的承租人债

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次日起满三年时止。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的有关规定，保证人李晋先生



 2 

及其配偶雷璐女士为公司关联自然人，本次担保构成关联交易。公司第四届董事

会第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上述事项，关联董事李晋先生回避该项表决。独立董事

专门会议审议通过，保荐机构出具了无异议的核查意见。 

本次接受全资子公司及关联方担保事项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组管理办

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在董事会审议权限范围内，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二、融资租赁交易对方基本情况 

1、公司名称：邦银金融租赁股份有限公司 

2、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12011607592059XH 

3、公司类型：其他股份有限公司（非上市） 

4、注册地址：河南自贸试验区郑州片区（郑东）金水东路 33号美盛中心（河

南省郑州市金水东路 33号美盛中心） 

5、法定代表人：马立 

6、注册资本：300,000万元人民币 

7、成立日期：2013年 8月 16日 

8、营业范围：融资租赁业务；转让和受让融资租赁资产；固定收益类证券

投资业务；接受承租人的租赁保证金；吸收非银行股东 3个月（含）以上定期存

款；同业拆借；向金融机构借款；境外借款；租赁物变卖及处理业务；经济咨询；

中国银监会批准的其他业务。（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

展经营活动） 

9、与公司关系：与公司不存在关联关系。 

经查询，邦银金租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三、融资租赁协议主要内容 

1、出租人：邦银金融租赁股份有限公司 

2、承租人：元道通信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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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租赁物：服务器 

4、融资金额：不超过人民币 16,000万元 

5、租赁方式：直接租赁 

6、租赁期限：不超过 3年 

7、租赁利率、租金及支付方式：以租赁合同约定为准。 

四、被担保方基本情况  

1、被担保人的名称：元道通信股份有限公司 

2、成立日期：2008年 9月 12日 

3、注册地点：新疆乌鲁木齐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新市区）北区冬融街 567

号高新人才大厦南塔十楼 

4、法定代表人：李晋 

5、注册资本：12,158.08万元人民币 

6、营业范围：许可项目：建设工程施工；建筑劳务分包；施工专业作业；

劳务派遣服务；输电、供电、受电电力设施的安装、维修和试验；供电业务；第

二类增值电信业务；互联网信息服务；第一类增值电信业务；在线数据处理与交

易处理业务（经营类电子商务）。（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

可开展经营活动，具体经营项目以相关部门批准文件或许可证件为准）一般项目：

信息技术咨询服务；信息系统集成服务；网络技术服务；移动通信设备销售；软

件开发；5G通信技术服务；居民日常生活服务；住房租赁；商务代理代办服务；

企业管理；销售代理；物业管理；餐饮管理；制冷、空调设备销售；小微型客车

租赁经营服务；电气设备销售；光伏设备及元器件销售；租赁服务（不含许可类

租赁服务）；电气设备修理；装卸搬运；光伏设备及元器件制造；信息安全设备

销售；光伏发电设备租赁；储能技术服务；软件外包服务；技术服务、技术开发、

技术咨询、技术交流、技术转让、技术推广；软件销售；数据处理和存储支持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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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风力发电技术服务；太阳能发电技术服务；新兴能源技术研发；生物质能技

术服务；资源再生利用技术研发；新能源汽车废旧动力蓄电池回收及梯次利用（不

含危险废物经营）；发电技术服务；海上风电相关装备销售；合同能源管理；工

程管理服务；土地整治服务；集中式快速充电站；电动汽车充电基础设施运营；

停车场服务；工程和技术研究和试验发展；电力电子元器件制造；电池销售；智

能输配电及控制设备销售；网络设备销售；移动通信设备制造；光通信设备制造；

卫星移动通信终端制造；通信传输设备专业修理；通信交换设备专业修理；光通

信设备销售；卫星移动通信终端销售；卫星通信服务；卫星技术综合应用系统集

成；充电桩销售；电力设施器材销售；物联网技术服务；智能无人飞行器销售；

新能源原动设备销售；新能源原动设备制造；对外承包工程；计算机系统服务；

国内贸易代理；输配电及控制设备制造；新能源汽车电附件销售；配电开关控制

设备销售；人工智能行业应用系统集成服务；互联网销售（除销售需要许可的商

品）；计算机及通讯设备租赁；在线能源监测技术研发；电池零配件销售；机动

车充电销售；普通机械设备安装服务；计算机软硬件及辅助设备批发；计算机软

硬件及辅助设备零售；云计算设备销售；互联网设备销售；信息系统运行维护服

务；蓄电池租赁。（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

动） 

7、元道通信最近一年一期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万元 

项目 2023 年 12 月 31 日（经审计） 2024 年 6 月 30 日（未经审计） 

资产总额 284,407.16 291,293.29 

负债总额 94,024.22 98,602.16 

净资产 190,382.94 192,691.12 

项目 2023 年度（经审计） 2024 年 1 月-6 月（未经审计） 

营业收入 177,928.05 80,954.20 

利润总额 6,961.59 3,233.31 

净利润 6,921.85 3,001.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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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元道通信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五、关联方基本情况  

李晋先生，中国国籍，现任公司董事长，直接持有公司 26.85%的股份，根据

《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第 7.2.5 条的规定，李晋先生为公司关

联自然人。李晋先生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雷璐女士，中国国籍，为李晋先生之妻，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

上市规则》第 7.2.5 条的规定，雷璐女士为公司关联自然人。雷璐女士不属于失

信被执行人。 

六、保证合同的主要内容 

1、债权人：邦银金融租赁股份有限公司 

2、保证人：深圳市元道通信技术有限公司、李晋先生及其配偶雷璐女士 

3、保证方式：不可撤销的连带责任保证 

4、保证范围：主合同项下承租人应向甲方履行的全部债务（无论该债务是

否基于融资租赁关系产生），以及主合同未生效、全部或部分无效或被撤销或被

解除后，应由该承租人承担的返还财产及损害赔偿责任。 

5、保证期间：自主合同约定的承租人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次日起满三年时

止。 

七、年初至核查意见出具日与上述关联人累计已发生的各类关联交易的总

金额 

2024 年初至本核查意见出具日，除公司及子公司接受李晋先生及其配偶雷

璐女士提供的无偿担保外，未与上述关联人发生其他关联交易。 

八、交易的目的及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开展融资租赁业务，有利于公司拓展融资渠道，优化融资结构，为生产

经营提供长期资金支持。本次接受全资子公司及关联方担保，不收取任何费用，

也不需要公司提供反担保，有利于公司正常的生产经营活动，不会对公司日常经

营产生重大影响，不影响公司业务的独立性，不会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的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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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数量 

截至本核查意见出具日，公司的担保额度总金额为 66,000万元（其中：连带

保证额度 60,000万元，抵押担保额度 6,000万元），均为对全资子公司深圳市元

道通信技术有限公司的担保，占公司 2023年经审计净资产的 34.30%；已经使用

额度 23,780 万元（其中：已使用连带保证额度 19,820 万元，已使用抵押担保额

度 3,960 万元），占公司 2023 年经审计净资产的 12.49%。除上述担保外，公司

及子公司不存在对合并报表范围外的主体提供担保的情况，无其他对外担保、无

逾期担保、无涉及诉讼的担保及因担保被判决败诉而应承担损失的情形。 

十、履行的审议程序 

（一）董事会审议情况 

公司 2024 年 10 月 21 日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

司开展融资租赁业务并接受全资子公司及关联方担保的议案》。该议案以 6票同

意获得通过（董事李晋先生已回避表决）。 

（二）独立董事专门会议意见 

议案涉及关联交易，该关联交易是公司日常经营和业务发展需要，对公司的

独立性不产生实质性影响，不存在损害公司和全体股东利益的情况。因此，独立

董事专门会议同意关于公司开展融资租赁业务并接受全资子公司及关联方担保

的议案的事项。 

十一、保荐机构核查意见 

经核查，保荐机构认为：元道通信开展融资租赁业务并接受全资子公司及关

联方担保的事项已经公司董事会、独立董事专门委员会审议通过，履行了必要的

审批程序，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2号——创业板上市

公司规范运作》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公司本次关联交易不存在损害公司和股

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不会对公司独立性产生重大不利影响。 

综上，保荐机构对本次元道通信开展融资租赁业务并接受全资子公司及关联

方担保的事项无异议。 

（以下无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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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页无正文，为《国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元道通信股份有限公司开展融资

租赁业务并接受全资子公司及关联方担保的核查意见》之签字盖章页） 

 

 

 

 

保荐代表人：                                                  

                      潘建忠                    乔军文 

 

 

 

 

国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4年10月21日 


